
金筑财富出借人监督委员会章程 

尊敬的金筑财富出借人： 

经金筑财富出借人代表与平台共同商议，为更好地维护出借人权益，及时、

有效地监督转型兑付方案的执行，出借人将自发筹备组建“金筑财富出借人监督

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出委会”）。委员会将及时更全面地了解、对接及监督平

台最新情况及催收进展，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向出借人公告。在不影响出借人权益

的前提下，对平台后续推出的各项举措提出合理建议。 

因平台出借人人数众多，需甄选出借人代表，代表出借人与平台充分沟通，

才能更好地维护出借人的利益，望全体出借人积极参与。 

一、现根据自愿原则，征集出借人代表候选人，出借人代表候选人要求： 

1、年满 18 周岁，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 

2、平台待收 10000 元以上，贵阳地区优先； 

3、遵纪守法，公平公正，乐于助人，善于沟通； 

4、具有独立思考、客观撰写传达考察报告的能力； 

5、有足够空闲时间，能及时出席出借人代表大会，参与会议决策； 



6、有一定金融行业常识、财务知识及投资经验者优先； 

7、愿意接受其他出借者的监督，积极行使出借人委员会的权利和履行义务；不

损害出借人利益，不得以出借人委员会名义进行违法违纪活动； 

二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选举程序： 

1、有意成为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，为出借人服务的候选人在 2020 年 1

月 12 日前向平台提交《出借人代表委员会候选人自荐表》（见附件）； 

2、平台将提交简历的候选人按网站待收金额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，选出 22

名候选人； 

3、平台公布 22 名候选人的基本介绍（隐私信息隐藏），全体出借人通过

在平台投票的方式选出 11 名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，由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

按议事规则选出出借人代表委员会会长； 

4、每位出借人在平台登录，每名出借人在候选人中选出 11 人作为自己选

定的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，不得少选，也不得多选； 

5、出委会成立需通过“双过半”原则，即参与投票的人过总存量人数的 1/2，

参与投票的人的总金额超过总存量金额的 1/2。 

6、投票完成后，按候选人按得票数降序排列，前 11 人为出借人代表委员

会委员，后续未当选的候选人依次皆为候补委员，在出借人代表委会成员辞职或



因其他原因出现空缺时，按候补委员得票数依次补缺。如出现相同名次的候选人，

则以待收本金余额较大者优先； 

7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自愿报名期、候选人公示期及投票期均为四日； 

8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名单及候补委员名单产生后向全体出借人公示 2 日，

公示期满后无有效异议，出借人委员会即成立； 

三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的主要权利义务如下： 

1、出借人委员会产生后，在平台重大决策上维护出借人权益； 

2、定期与平台沟通，了解平台动向，并客观如实的分享给其他出借人；及

时澄清不实传言和误解； 

3、监督平台债务兑付、运营等工作，监督平台日常工作，维护出借人利益。

向平台提出维护出借人利益的合理建议； 

4、出委会有权查验平台借款人的还款情况，监督及协助平台开展逾期催收

业务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； 

5、有权向相关部门、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反映事实、投诉举报； 

6、接受其他出借人、清退工作组人员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督； 



7、委员不能私自泄露平台商业机密，否则需承担法律责任。委员会对外的

沟通或信息披露，应经委员会内部决策后以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相关信息。出委会

在参与平台工作和重要决策时，应以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方式与出借人进行沟通。 

四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议事规则 

出借人代表委员会处第一次会议由平台召集，其余每次会议由会长召集及主

持（会长因故不能召集的，由过半数委员共同提议召集），每次招开会议需提前

三日通知全体成员，会议需二分之一以上代表（含二分之一）出席方可召开。 

五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任期与离任 

1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任期到金筑财富兑付完毕，代表去世或自行辞职，

不再具有代表资格。 

2、出借人代表委员会经表决，过半数委员认为某委员不适合担任出借人代

表的，决议通过后立即取消该代表出借人代表委员会成员资格，按顺序由候补委

员补位。 

 


